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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修業要點 

96 年 10 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 

98 年 05 月 04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討論 

98 年 06 月 03 日系務會議通過 

99 年 03 月 02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討論 

99 年 3 月 02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1 年 6 月 13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01 年 6 月 18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6 月 25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2 月 17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03 年 12 月 25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4 年 01 月 14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04 年 03 月 05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04 年 03 月 1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03 月 01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5 年 03 月 22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05 月 18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5 年 05 月 26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5 年 6 月 22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6 年 06 月 21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6 年 08 月 2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8 年 01 月 09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8 年 01 月 0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8 年 02 月 26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8 年 03 月 06 日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09 月 28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10 年 10 月 21 日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02 月 23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11 年 03 月 0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12 年 02 月 21 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12 年 02 月 22 日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10月 11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12年 10月 11日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10月 19日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12年 11月 14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規範博士班研究生修業相關事

宜，特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博士班修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博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為博士生)修業年限，以二至七年為限。逕行修讀博士

學位者，修業期限至少三年，至多七年。 

三、 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 

1. 本系博士生在入學後的第一個學期內，須選定指導教授。 

2. 學位論文指導教授須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必要時得填寫「共同指導教授申

請書」加選一位共同指導教授，若共同指導教授非本系教師，須經學生暨研

究生事務委員會同意。 

3. 本系博士生若欲更換指導教授(含共同指導教授)，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論

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辦理，若因故未能更換指導教授，可向系上

提出申訴。 

四、 本系博士班必修課目包含博士論文（十二學分）與專題討論(四學分)。 

五、 開具至少三個月(含)以上（含當學期開學日）全職在職證明者得修習本系開設

之博士班專業選修課程（三小時三學分）抵當學期「專題討論」（一學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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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課程不得列入畢業學分。請於開學日起一週內填具「國立嘉義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專題討論課程抵免申請表」，經指導教授同意後，送學生暨研究生

事務委員會審查通過，完成擬選修之專業選修並達及格分數，始得抵免。並於

畢業申請審查作業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含申請表及相關成績證明），始完成「專

題討論」課程抵免。 

六、 本系博士生須修畢本系碩士班以上課程至少十八學分。此不包含博士論文十二

學分及專題討論四學分。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則須修畢本系碩士班以上課程至少三十學分。 

七、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在入學前已超修過(成績需達八十分)本系碩士班以上課

程，得於入學註冊時申請抵減學分，申請需經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核准，

至多可抵十二個學分。 

八、 重考之博士班新生，抵免學分數可於入學後提出申請，抵免總學分最多為應修

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惟所修學分為本系所開課程則不再此限，經學生暨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核准後，得全數抵免。 

九、 本系博士班之學位考試包含：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學位論文計畫審查、學位

論文相關著作審查、及博士學位考試。學位考試不及格者，若尚未屆滿修業期

限，得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十、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1.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須具備本系當學期在學學生之身分。在通過資

格考核後，在下一學期開學前，須繳交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2.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得以課程考核、筆試考核及研究考核進行。累積點數達

六點(含)以上方達到通過考核標準。 

(1) 課程考核：考生得修習本校本系研究所專業課程(三小時三學分者)，如

修課成績及格，則須於一個月內實施資格考核筆試，筆試通過後，可

獲得資格考核二點，但不得計入畢業學分。惟所選科目不得與筆試考

核科目相同。 

(2) 筆試考核：考生須依規定從資格考科目中選擇，所選科目可不受限於

修習過科目，並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提出申請。考試日期在 13~15

週舉行資格考試，開學後三週內由學生暨研究生委員會開會後公告考

試科目及考試日期。每通過一科目可獲得資格考核三點。 

(3) 研究考核：博士生親自口頭發表國際研討會論文者每一篇可獲得資格

考核二點，一篇 EI、SCI(含 Expanded)或 SSCI 期刊論文，或經由本

系系務會議所認可之期刊論文可獲得資格考核四點；ACM 或 IEEE 

Transactions 之全文期刊論文，或 SCI（SCIE）在 JCR 指標中的影響

指數（Impact Factor），排名在電腦科學特定主題領域前 40%（含）

之國際期刊論文，則以六點計。該論文除指導教授外，該生必須為第

一作者，且必須註明本系為發表單位，且此論文不可為學位論文相關

著作審查中的論文。論文經接受後須於一個月內實施資格考核筆試，

筆試通過後，始得計入資格考核點數。 

3. 博士生須在入學後六學期內(不含休學)通過資格考核，否則應即退學。 

4. 因故退學者，若兩年內重新入學，則前次就學之資格考核及格紀錄可於入學

後六學期內提出並經本系所同意後予以抵免一次。 

5. 本校碩士生有意修讀本所博士學位者，可於修讀碩士學位期間先行參加本

所博士班資格考核。若在通過資格考核兩年內進入本所博士班，則考核及格

紀錄即成為博士班資格考核正式記錄。而未獲通過之科目，並不保留記錄。 

6. 因資格考核未獲通過而遭退學者，修過之課程得於重新入學註冊時申請抵

減學分。 

7. 考試結果公佈後，十日內可接受書面申請複查，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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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位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 

1. 博士生申請論文計畫審查前必須通過資格考核。 

2. 博士生應在入學後十個學期內(不含休學)通過論文計畫審查。 

3. 論文計畫審查得由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共同聘請校內助理教授以上

至少三位教師(含指導教授)，組成學位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進行學位論文

計畫審查口試。學位論文計畫審核未通過者，須隔四個月後，始得再提出學

位論文計畫審查，學位論文計畫審查口試以兩次為限，未獲通過應即退學。 

十二、 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 

1. 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舉行前六個月必須通過其論文計畫審查。 

2. 通過學位論文計畫審查後，得由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共同聘請校內

助理教授以上至少三位教師(含指導教授)，組成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委員

會，進行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 

3. 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以博士生在其指導教授指導下發表與博士論文主題

有關之著作，可以包含論文與專利。 

4. 博士生發表之相關著作，除指導教授外，該生必須為第一作者，且必須註明

本系為發表單位。 

5. 相關著作（含已被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依以下分類評定點數： 

 

甲類、 ACM 或 IEEE Transactions 之全文期刊論文，或以 ISI 五年內所收錄

之期刊論文為限，在 JCR 指標中的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排名

在電腦科學特定主題領域前 40%（含）之國際期刊論文，SCI、SSCI、

SCI-Expanded 期刊論文(6 點) 

乙類、 SCI（SCIE）論文在 JCR 指標中的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排名

在電腦科學特定主題領域前 40%至 75%（含）及 SSCI。(4 點) 

丙類、 除甲、乙類外 SCI（SCIE）、SSCI 或同等級之期刊論文。(3 點) 

丁類、 EI 或國科會優良期刊、發明之專利、國際競賽得獎 (2 點)。 

戊類、 其他期刊或國際性會議論文(1 點)。 

 

累計點數須達 4 點以上。累計修業十個學期(含)以下者，丙類論文(含)以上

至少一篇。超過十個學期者，丁類(含)以上論文至少一篇。關於 EI 或同等

級之期刊、發明之專利、國際競賽得獎之認定，由申請人提出證明，經由

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委員會審議。 

 

以上相關著作所述僅為本系對博士畢業生之基本要求，並不包括論文指導教授

之個別要求。 

 

十三、 博士學位考試: 

1. 博士生在博士學位考試舉行前一個月必須通過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 

2. 博士生須於學位考試前一個月提出學位考試申請，並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提交學位論文專業領

域審查，經指導教授、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召集人及本系系主任同意，並

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方得畢業。 

3. 博士生學位論文如涉及機密、專利事項、依法不得提供公眾閱覽，學位口試

前須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

點」辦理。 

4. 博士學位考試依「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規定辦理。 

十四、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 本修業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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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學年度第   學期博士班資格考核申請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學號：             姓名：           

電話：           E-mail：           

(請確實填寫相關資料，尤其聯絡電話請務必填寫上班時間可聯繫之號碼 ) 

二、筆試科目：   

 本次申請選考科目  

（至多勾選三科）  

該科目資格考試紀錄  備 

註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 □ 演算法     

2 □ 編譯器    

3 □ 作業系統    

4 □ 計算理論    

5 □ 計算機結構    

6 □ 計算機網路    

7 □ 資訊理論    

8 □ 遠距學習系統    

9 □ 資料探勘    

10 □ 數位影像處理    

11 □ 數位訊號處理    

12 □ 計算機圖學    

13 □ 圖形理論    

14 □ 軟體工程導論    

15 □ 機率與統計    

16 □ 資訊檢索    

17 □ 資料庫系統    

18 □ 資訊安全與密碼學    

19 □ 多媒體系統    

20 □ 雲端計算    

21 □ 科目：                 

22 □ 科目：                

（請參閱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則第九條與第十條相關規定）  

三、注意事項：  

1.請按上表妥善填列本次資格考筆試科目，送繳後概不受理更改、撤銷。 

2.本表須經指導教授、系所主管簽名，於每學期結束前送繳系辦公室，逾

期恕不受理。  

3.該科目資格考試紀錄係記錄該申請人在本系修習博士以來，所有資格考

核之歷史資料，本次不選考亦需詳實填寫。  

4.以上資料請詳實填寫，若有漏列、錯誤之情事，以考試作弊依本校學則

論處。               

指導教授：            （簽名）  

系所主管：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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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嘉 義 大 學 理 工 學 院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博士論文計畫審查口試結果通知書 

 
101.06.13 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訂定 

101.06.18 系務會議通過 

姓名  學號  

論文 

題目 

(中英文)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地點  

重考 □否    □是(第一次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結果  
(通過或不通過；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委員評定

為通過才算通過) 

口試委員 簽名 

  

  

  

  

  

 

指導教授：                            系主任：                           

本表一式二份，請於考試後一個月內由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章，一份交付學生保存，一份留系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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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與改進建議： 

 

 

 

 

 

 

 

 

 

 

 

 

 

 

 

 

 

 

 

 

 

 

本表一式二份，請於考試後一個月內由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章，一份交付學生保存，一份留系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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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表 
1050322 系務會議修訂 

106.06.20 學生暨研究生委員會修訂 

106.06.20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0221 學生暨研究生試務委員會修訂 

學生姓名： 學號：  

相關著作(依序列出所有作者、篇名、出處、年份等資訊，全文如附件) 
分類 

(如備註) 
實得點數 

   

   

   

合計  

備註一：依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十一點，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規定： 

1. 通過學位論文計畫審查後，得由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共同聘請校內助理教授以上至少三位教師(含指導教授)，組成

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委員會，進行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 

2. 學位論文相關著作審查以研究生在其指導教授指導下發表與博士論文主題有關之著作，可以包含論文與專利。 

3. 學生發表之相關著作，除指導教授外，該生必須為第一作者，且必須註明本系為發表單位。 

4. 相關著作（含已被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依以下分類評定點數： 

甲類. ACM 或 IEEE Transactions 之全文期刊論文，或以 ISI 五年內所收錄之期刊論文為限，在 JCR 指標中的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排名在電腦科學特定主題領域前 40%（含）之國際期刊論文，SCI、SSCI、SCI-Expanded 期刊論

文(6 點) 

乙類. SCI（SCIE）論文在 JCR 指標中的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排名在電腦科學特定主題領域前 40%至 75%（含）及

SSCI。(4 點) 

丙類. 除甲、乙類外 SCI（SCIE）、SSCI 或同等級之期刊論文。(3 點) 

丁類. EI 或國科會優良期刊、發明之專利、國際競賽得獎 (2 點)。 

戊類. 其他期刊或國際性會議論文(1 點)。 

累計點數須達 4點以上。累計修業十個學期(含)以下者，丙類論文(含)以上至少一篇。超過十個學期者，丁類(含以上)論

文至少一篇。關於 EI 或同等級之期刊，發明之專利，國際競賽得獎之認定，由申請人提出證明，經由學位論文相關著作

審查委員會審議。 

備註二：已折抵資格考核科目之論文不可列為學位論文相關著作。 

審查委員 簽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系主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二份，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章後，一份交付學生保存，一份留系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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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通過資格考審查申請表 
1050322 系務會議修訂 

學生姓名： 學號：  

一、 課程考核-修習本系研究所專業課程（三小時三學分）且成績及格者(佐證文件：成績單） 

課程名稱（學年度／學期） 
通過 

學年度/學期 
點數 

例：計算機網路 103.1 2 

   

   

二、筆試考核-已通過之資格考科目 

科目名稱 
通過 

學年度/學期 
點數 

例：資訊理論 103.1 3 

   

   

三、研究考核 -擬提出認可折抵之國際研討會論文、一篇 EI、 SCI(含 

Expended)或 SSCI 期刊論文列表，或經由本系系務會議認可之期刊論文(佐證

文件：論文原文及相關發表證明文件如附件) 

點數 

學生親自口頭發表國際研討會論文： 

1.  

 

 

 

 

 

期刊論文 (SCI(含 Expended)、EI、或 SSCI)  

1.  

 

 

核定點數 

業經本系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核定。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學生暨研究生 

事務委員會 
系主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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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專題討論」課程抵免申請單 

資工系(□碩士班

□博士班) 姓名：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e-mail：                               於_______學年度  第____學期 

 

申請抵免科目 
選修 

學系 
擬作為抵修科目 學分數 申請抵修原因 

□專題討論(I) 

□專題討論(II) 

□專題討論(III) 

□專題討論(IV) 

資工系 

研究所 
 3  

申請人簽章：  同意  不同意  

 

指導教授：           學生事務委員會：             主任簽章： 

 
經   年   月   日 第   次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開會通過。同意該生選修該門課程，惟須符合本系學生

修業規定原則。本申請核定單據請妥善保存(系戳章),於畢業核算學分時請附上此單據為憑，未附該張審核同意

後之申請單，該科將無法列入計算系上專業必選修畢業學分，謝謝。 
                                               

＊第一聯由學生留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專題討論」課程抵免申請單 

資工系(□碩士班

□博士班)姓名：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e-mail：                               於_______學年度  第____學期   

 

申請抵免科目 
選修 

學系 
擬作為抵修科目 學分數 申請抵修原因 

□專題討論(I) 

□專題討論(II) 

□專題討論(III) 

□專題討論(IV) 

資工系 

研究所 
 3  

申請人簽章：  同意  不同意  

 

指導教授：           學生事務委員會：             主任簽章： 

 

經   年   月   日 第   次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開會通過。 

＊第二聯由系所留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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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生 

共同指導教授申請書 
姓名  學號  入學學期 年 

月 

申請

原因 

□原指導教授退休或離職    

□其他：                 (請填寫說明) 

說明： 

研究

主題 

 

成果 
申請人之預計之研究成果是否與指導教授、共同指導教授完成協

調？ 

□ 已完成 

□ 尚未完成 

修業 
申請人目前關於本系修業要點所列之畢業要件目前狀況是否與指

導教授、共同指導教授完成協調？ 

□ 已完成 

□ 尚未完成 

經費 
申請人指導費用包括論文指導費、認輔導師費以及其他關於因共同

指導衍生之境費均是否完成協調？  

□ 已完成 

□ 尚未完成 

說明：以上三項說明皆須完成，若有一項未完成，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概不受理。 

 

申請人簽章：  手機號碼：  

e-mail：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經   年    月    日第   次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開會討論。 
□ 同意 

□ 不同意 

學生暨研究生事務委

員會： 

 
主任簽章： 

 

※本表一式三份，一份指導教授留存，一份共同指導教授留存，一份系辦留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